
                                 認識學年學分制                                       106.11.02 

壹、何謂學年學分制？ 

答：由教育部所定的課程標準或綱要中，訂定學生畢業應修習的學分總量，除修習指定必修科目和學分外，學生依規定可自由修

選自己需要的科目和學分，修習及格達到規定畢業學分即可畢業，此種課程修習制度稱之為學分制。而採用學分制的學校，

如果同時也規定學生修業年限，即稱為學年學分制。 

貳、學年學分制的特色是什麼？ 

答：一、以重讀取代留級制度：學生各學年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 

二、增加選修科目，學生可以依自己的性向選讀。 

三、學校可以依校務發展目標與學生特質訂定校訂科目。 

四、學分制可以增強教師與學生之責任，改善教與學之成果。 

叁、實施學年學分制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有何差異？ 

答：一、成績優秀學生可依規定縮短修業年限，或預修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之專業課程學分。 

    二、學業成績中等之學生，部份科目如有不及格必須重修，可激勵學生平時就針對學習成果較差之科目注意加強用功。 

    三、學業低成就學生，如不加倍用功，不但會重修、重讀，更會因未達畢業標準而延長修業年限。 

肆、學年學分制如何計算學分？ 

答：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或總授課時數達十八小時，為一學分。每週上課 1小時滿 1學期且學期

成績及格，稱為一個學分，或總授課節數達 18小時且學期成績及格，稱為一個學分。例如:國文課每週有 4節課，上滿一學

期後，成績及格者，則可取得 4個學分。 

伍、修業年限的規定? 

答：一、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 

    二、成績優異學生得縮短其修業年限，以一年為限。 

    三、每學年重讀或延修以一年為限，總修業年限為二至五年。 

陸、何謂必修科目？ 

答：教育部訂定之課程標準，依各職業類科必須具備的一般科目與專業科目及具各校類科特色的科目作為學生必須修習的科目，

稱為必修科目。 

柒、何謂選修科目？ 

答：學校依區域特色、學校發展目標及學生特質或需求所訂定的科目，供學生依需求選讀之科目，即為校訂選修科目。 

捌、學年學分制成績評量項目？ 

答：一、成績評量分為學業成績及德行成績二項。 

    二、學生成績評量以學期為單位，每一科目學期成績及格即授予學分。 

玖、學年學分制成績計算方式? 

答：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乘以各該科目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除以總學分數。學期學業總平 

        均成績採計至小數第一位，小數第二位以四捨五入計算。         

    二、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以該學年度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平均之。         

三、各科目學年成績之計算，須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該表所列同一學年度各學期之課程類 

    別相同、科目名稱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使得平均計算；另本項所指之科目學期學業成績，應以補考前未參與補考者或 

    補考後有參與補考者之成績為限，不得與重修或補修後之成績平均計算之。 

範例一、一年級上學期國文必修 2學分學期成績 58分，一年級下學期國文必修 2學分學期成績 62分 

        說明：相同年級、類別、學分數，上、下學期成績平均 60分，則一年級上、下學期的國文皆取得學分數。 

範例二、一年級下學期基礎地球科學必修 2學分學期成績 58分，二年級上學期基礎地球科學必修 2學分學期成績 62分 

        說明：雖科目名稱皆為基礎地球科學且皆為必修 2學分，但開設的年級不同，故一年級下學期基礎地球科學未取得 

        學分數，而二年級上學期基礎地球科學取得學分數。 

範例三、三年級上學期日本料理選修 3學分學期成績 58分，三年級下學期日本料理選修 4學分學期成績 62分 

        說明：雖科目名稱皆為日本料理且相同年級、皆為選修，但開設的學分數不同，故三年級上學期日本料理未取得學 

        分數，而三年級下學期日本料理取得學分數。 

範例四、三年級上學期專題製作必修 4學分學期成績 58分，三年級下學期專題製作選修 4學分學期成績 62分： 

        說明：雖科目名稱、開設年級、學分數皆相同，但開課類別上學期必修與下學期選修不同，故三年級上學期專題製 

        作未取得學分數，而三下專題製作取得學分數。 

拾、學業成績及格基準? 有補考嗎？補考成績如何登錄? 

答：一、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成績採計至整數，小數均以四捨五入計算。 

    二、各類學生學業成績及格與不及格得補考基準規定如下： 



類別 
學期學業成績及格基準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得補考成績基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般學生 60分 40分 

原住民學生、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

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退伍軍人、僑

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境外優秀科

技人才子女 

40分 50分 60分 30分 40分 40分 

技藝技能優良學生 50分 50分 60分 40分 

運動成績優良學生 40分 40分 50分 30分 30分 40分 

身心障礙學生 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評量方式定之。 

    三、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達上表各類學生成績及格基準之科目，授予學分。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未達上表各類學生及格基準 

        之科目，其成績達各類補考基準者，應予補考。 

    四、補考科目其補考所得之成績，達各類學生學業及格基準者，授予學分，並依各類所定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 

        者，不授予學分，並就補考後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學生學年學業成績達各類學生學業及格基準之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其各學期成績仍應以該學期實得分 

        數登錄。 

拾壹、學業成績評量有那些重點？ 

答：學業學習評量應按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並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 

   評量分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 

    一、日常評量： 

        每一科目日常評量成績之計算，以在一學期內之日常評量各項分數平均之。並得依其性質酌用下列方法辦理。 

        1.筆試  2.口試 3. 表演 4. 實作 5.實驗  6.見習 7.參觀 8.報告 9.資料蒐集整理 10.鑑賞  

        11. 晤談 12.實踐 13.自我評量 14.同儕互評  15. 檔案評量  

    二、定期評量： 

        1.期中考試：得視其每週教學節數之多寡，每學期舉行一至二次。每一科目期中考試成績之計算，以在一學期內之期中 

          考試分數平均之。 

        2.期末考試：於每學期結束前每一科目均需辦理。 

    三、每一科目之日常評量，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三項成績，其所佔成績比例，日常考查佔 40 ％，期中考試佔 30％，期末考 

        試佔 30％。。 

拾貳、何謂重（補）修？ 

答：學生於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部 

定必修科目，均應修習，因未修習而於前項各學期未取得學分者，應補修。 

拾叁、學業成績不及格，何時得補考或需重修? 

答：以一般生某單科成績暨學分計算(下學期結束、補考前)為例： 

學生成績如下情形 
 

學分是否取得 
補救辦法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及格 及格 及格  取得 取得  

及格 40-59分 及格  取得 取得 
(非必要)補考，補考後可提

高學期成績 

及格 
0-39分 

不可參加補考 
及格  取得 取得  

及格 40-59分 不及格  取得 暫時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及格 
0-39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取得 暫時未取得 重修 

不及格 40-59分 不及格  暫時未取得 暫時未取得 1.補考  2.重修 

不及格 
0-39分 

不可參加補考 
不及格  暫時未取得 暫時未取得 重修 

拾肆、重(補)修實施方式?成績如何計算? 

答：重補修實施方式如下： 

    一、上課時間 

        (一)利用寒暑假時間上課 



        (二)利用週六及週日時間上課 

        (三)利用每天第 9 ~12節上課 

        (四)輔導學生自學 

    二、學分限制：每學期重補修(不含實習科目)至多重修該學期的一半學分數。 

    三、重修時數：每 1學分不得少於 6節，自學輔導每一學分不得少於 2節。 

    四、編班原則： 

        (一)專班重修：同一年級，同一科目重修學生人數達 20人以上，得採編班教學。 

        (二)自學輔導：重修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一定人數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 

    五、收費標準： 

        依照臺北市 93.07.28北市教育局第 9328次局務會議通過「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六、成績計算： 

        (一)學生依前條規定完成重修、補修後，其所得成績達第七條第一項各款及格基準之科目，授予學分；未達及格基準者， 

            不授予學分。 

        (二)重修、補修後之科目成績登錄，依下列規定辦理： 

      1.重修：達第九條第一項各款及格基準者，依各款所定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者，就重修前後成績，擇 

         優登錄。 

      2.補修：依實得成績登錄。 

    (三)重修成績登錄在修課學年期，且併入當學年期之學業總平均計算。高三下之重修仍列在高三下計算，畢業學分成績 

        計算與原學期該科目成績擇優登錄。 

    (四)升學成績採計標準以原成績採計。 

拾伍、何謂重讀？ 

答：一、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計算，應包括補 

        考、重修、及補修後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二、同一學期以重讀一次為限。 

    三、重讀同一學年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自願申請再次選讀者，其成績擇優登錄。 

拾陸、轉學生、轉科生、復學生學分數如何處理？ 

答：轉學生入學前、轉科生轉科前及休學生復學前已修習科目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學生入學前、轉科生轉科前及休學生復學前應修滿所轉入類科必修科目與應修總學分數，方准予畢業。 

    二、轉學生入學前、轉科生轉科前及休學生復學前，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在原科修習及格者，可以抵免，其抵免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以抵免。 

        (二)科目名稱不同，內容相同或相近，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以抵免。 

        (三)科目名稱或內容相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而學分數不同者，其處理原則如下： 

          1.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多者，以後者的學分數登記。 

          2.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少者，可選擇補修該科或修習「與該科同性質或內容相近之科目」的學分補足。 

    三、轉學生入學前、轉科生轉科前及休學生復學前，應修而未修之科目，得在修業年限內補修完畢。  

拾柒、德行評量成績如何計算?評量包括那些項目? 

答：德性評量以學期為階段，依學生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 

    其項目如下： 

    一、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習慣、禮節、班級服務、社團活動、參與校內外競賽 

        情形及對學校聲譽之影響等。 

    二、服務學習：考量學生尊重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素養、體驗社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識及責任感等。 

    三、獎懲紀錄：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由學校定之。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 

        長或監護人外，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德行評量。 

    四、出缺席紀錄：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流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及喪假； 

        其請假規定，由學校定之。德行評量之出缺席紀錄，依學生請假規定辦理。 

    五、具體建議：由導師依前條各款規定，參考各科任課老師及相關行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紀錄，並視需要提出具 

        體建議，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作為學生適性輔導及其他適性教育處置之依據。 

拾捌、學生經常曠課或請假、以致影響課業，成績如何計算? 

答：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 

    零分計算。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不包括事假。 

拾玖、學生長期缺課或曠課達四十二節以上，如何處理? 

答：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達四十二節者，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依法令進行「適性輔 

    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所謂「適性教育處置」可採改變學習環境、留校察看、輔導學生休學、協助輔導學生轉學、轉介心理諮商、家長或監護人帶 

    回管教等。 



貳拾、學年學分制的畢業標準如何？ 

答：一、修業年限未逾 5年(包括重讀、延修不包括休學、育嬰假)。 

    二、修業期間德性評量之獎懲紀錄功過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三、修業期滿，修畢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 

    四、綜合高中學生畢業學業成績標準： 

        (一)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學分數應全部取得。 

        (二)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 

        (三)畢業學分數不得低於 160學分。 

    五、職業類科學生畢業學業成績標準： 

        (一)畢業學分數須不得低於 160學分。 

        (二)部訂科目及格率至少 85%。 

        (三)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學分數至少修習 80學分，並至少 60學分以上及格。 

        (四)實習(實務)科目學分數至少 30學分以上及格。 

        (五)專題製作學分數至少 2學分以上，電機電子群至少 3學分以上。 

    六、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未符合前各款規定，發給修業證明書。 


